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2023 年救助站机构运转经费

主管部门 北京市丰台区民政局 150000 实施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救助管理站

项目负责人 康玮 联系电话 83884107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

算数

全年执

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48 6.435 6.435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6.48 6.435 6.435 - -

上年结转

资金
0 0 0 - -

其他资金 0 0 0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救助站在职人员用餐 人员用餐得到保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机构运转人员数

量
12 人 12 人 10 10 无

质量指标 人员覆盖率 100% 100% 5 5 无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的及时

性
100% 100% 5 5 无

成本指

标

经济成本

指标
人均成本及标准

≤450 元/人/

月
450 元/人/月 10 10 无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机构运转保障率 100% 100% 30 30 无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在职人员满意率 ≥90% 95% 30 30 无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2023 年救助站运行保障经费

主管部门 北京市丰台区民政局 150000 实施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救助管理站

项目负责人 康玮 联系电话 83884107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

算数

全年执

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58.64 186.634319 186.634319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158.64 186.634319 186.634319 - -

上年结转

资金
0 0 0 - -

其他资金 0 0 0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救助站正常运转，做好各项救助工作
资金保障到位，站内运转正常，有效开展

各项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

析及改进措

施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聘用劳务派遣人
员

8人 8 人 9 9 无

工作人员 52 人 52 人 9 9

物业服务面积 772 平米 772 平米 9 9

供暖面积 4772 平米 4772 平米 9 9

质量指标
救助站管理服务

水平
得到提高 100% 9 9 无

时效指标 保障时间 全年 100% 9 9 无

成本指标 预算控制数
≤186.634319

万元

186.634319 万

元
9 9 无

可持续影

响指标

站内工作开展情

况

保障站内工作

正常开展

100%，保障站内

工作正常开展
18 18 无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工作人员满意率 100% 100% 9 9 无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2023 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

主管部门 北京市丰台区民政局 150000 实施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救助管理站

项目负责人 康玮 联系电话 83884107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

算数

全年执

行数
分值

执行

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34.98 502.453531 502.453531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

政拨款
534.98 502.453531 502.453531 - -

上年结

转资金
0 0 0 - -

其他资金 0 0 0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 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食宿、疾病救

治、协助返回等救助，并妥善安置返乡受助人员。

2.按照《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救助

管理工作相关经费标准的通知》（京民救助发〔2014〕

381 号）和《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

流浪乞讨精神病人救治救助工作模式及经费标准的

通知》（京民救助发〔2014〕438 号）等要求，结合

各区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数，按照每人每月救助标

准发放救助补贴，用于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生活救

助、医疗救治、街面救助、临时安置、未成年人社会

保护、购买社会服务等救助费用支出，确保流浪乞讨

人员的及时得到救助救治与保障安置，维护流浪乞讨

人员基本权益。

1.为全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

食宿、疾病救治、协助返回等救助，并妥

善安置返乡受助人员。

2.较好地保障了我区长期滞留人员的基本

生活，保障了全区流浪乞讨人员的医疗救

治，对维护我区和谐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

同时较好地保障北京西站地区的救助工

作，维护了西站地区的安全稳定。按照需

求为站内长期滞留人员购买了照料服务，

切实维护了救助人员的合法权益。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

析及改进措

施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求助的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率
100% 100%，1562 人 10 10 无

长期滞留人员保

障人数
约 90 人 87 人 10 10 无

质量指

标

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工作质量严格

按照相关文件精

神执行

优 100%，优 5 5 无

受助流浪乞讨精

神病人医疗及安

全保障覆盖率

100% 100% 5 5 无



受助流浪乞讨精

神病人基本生活

保障率

100% 100% 5 5 无

长期滞留人员托

养安置有效性
100% 100% 5 5 无

时效指

标

救助发放频率
按照政策要

求，按月发放

100%，按月发

放
5 5 无

受助人员救助情

况当日录入全国

救助管理信息系

统率

≥95% 100% 5 5 无

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及时率
100% 100% 5 5 无

成本

指标

经济成

本指标

长期滞留人员照

料服务成本
2200 元/人*月 2200 元/人*月 2.5 2.5 无

日常救助人员照

料服务成本
72 元/人*天 72 元/人*天 2.5 2.5 无

救助人员用餐成

本
15 元/人*天 15 元/人*天 2.5 2.5 无

站外托养人员照

料成本

100.5 元/人*
天

100.5 元/人*
天

2.5 2.5 无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帮助查明身份滞

留流浪乞讨人员

返乡情况

及时送返
100%，及时送

返
3 3 无

流浪乞讨困难群

体的基本生活权

益得到保障

优 100%，优 3 3 无

流浪乞讨人员对

相关政策的知晓

率得到提升

优 100%，优 3 3 无

为自愿前来救助

站或由公安等部

门护送至救功站

的传销解救人

员、打拐解救人

员、家暴受害者

等提供临时救助

服务率

≥95% 100% 3 3 无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建立“物质+服

务”的社会救助

模式，满足困难

群众的多元需求

效果显著
100%，效果显

著
3 3 无



流浪乞讨困难群

体的基本生活权

益得到保障

优 100%，优 3 3 无

流浪乞讨人员对

相关政策的知晓

率得到提升

优 100%，优 3 3 无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受助流浪乞讨人

员满意度
≥90% 95% 4 4 无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2023 年流浪乞讨人员区级救助经费

主管部门 北京市丰台区民政局 150000 实施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救助管理站

项目负责人 康玮 联系电话 83884107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

算数

全年执

行数
分值

执行

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94.9 1232.29394 1232.29394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

政拨款
694.9 1232.29394 1232.29394 - -

上年结

转资金
0 0 0 - -

其他资金 0 0 0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 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食宿、疾病救

治、协助返回等救助，并妥善安置返乡受助人员。

2.按照《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救助

管理工作相关经费标准的通知》（京民救助发〔2014〕

381 号）和《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

流浪乞讨精神病人救治救助工作模式及经费标准的

通知》（京民救助发〔2014〕438 号）等要求，结合

各区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数，按照每人每月救助标

准发放救助补贴，用于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生活救

助、医疗救治、街面救助、临时安置、未成年人社会

保护、购买社会服务等救助费用支出，确保流浪乞讨

人员的及时得到救助救治与保障安置，维护流浪乞讨

人员基本权益。

1.为全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

食宿、疾病救治、协助返回等救助，并妥

善安置返乡受助人员。

2.较好地保障了我区长期滞留人员的基本

生活，保障了全区流浪乞讨人员的医疗救

治，对维护我区和谐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

同时较好地保障北京西站地区的救助工

作，维护了西站地区的安全稳定。按照需

求为站内长期滞留人员购买了照料服务，

切实维护了救助人员的合法权益。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

析及改进措

施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求助的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率
100% 100%，1562 人 10 10 无

长期滞留人员保

障人数
约 90 人 87 人 10 10 无

质量指

标

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工作质量严格

按照相关文件精

神执行

优 100%，优 5 5 无

受助流浪乞讨精

神病人医疗及安

全保障覆盖率

100% 100% 5 5 无



受助流浪乞讨精

神病人基本生活

保障率

100% 100% 5 5 无

长期滞留人员托

养安置有效性
100% 100% 5 5 无

时效指

标

救助发放频率
按照政策要

求，按月发放

100%，按月发

放
5 5 无

受助人员救助情

况当日录入全国

救助管理信息系

统率

≥95% 100% 5 5 无

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及时率
100% 100% 5 5 无

成本

指标

经济成

本指标

长期滞留人员照

料服务成本
2200 元/人*月 2200 元/人*月 2.5 2.5 无

日常救助人员照

料服务成本
72 元/人*天 72 元/人*天 2.5 2.5 无

救助人员用餐成

本
15 元/人*天 15 元/人*天 2.5 2.5 无

站外托养人员照

料成本

100.5 元/人*
天

100.5 元/人*
天

2.5 2.5 无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帮助查明身份滞

留流浪乞讨人员

返乡情况

及时送返
100%，及时送

返
3 3 无

流浪乞讨困难群

体的基本生活权

益得到保障

优 100%，优 3 3 无

流浪乞讨人员对

相关政策的知晓

率得到提升

优 100%，优 3 3 无

为自愿前来救助

站或由公安等部

门护送至救功站

的传销解救人

员、打拐解救人

员、家暴受害者

等提供临时救助

服务率

≥95% 100% 3 3 无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建立“物质+服

务”的社会救助

模式，满足困难

群众的多元需求

效果显著
100%，效果显

著
3 3 无



流浪乞讨困难群

体的基本生活权

益得到保障

优 100%，优 3 3 无

流浪乞讨人员对

相关政策的知晓

率得到提升

优 100%，优 3 3 无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受助流浪乞讨人

员满意度
≥90% 95% 4 4 无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补助资金（22 结转）

主管部门 北京市丰台区民政局 150000 实施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救助管理站

项目负责人 康玮 联系电话 83884107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

算数

全年执

行数
分值

执行

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155.310677 155.310677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

政拨款
0 0 0 - -

上年结

转资金
0 155.310677 155.310677 - -

其他资金 0 0 0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3. 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食宿、疾病救

治、协助返回等救助，并妥善安置返乡受助人员。

2.按照《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救助

管理工作相关经费标准的通知》（京民救助发〔2014〕

381 号）和《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

流浪乞讨精神病人救治救助工作模式及经费标准的

通知》（京民救助发〔2014〕438 号）等要求，结合

各区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数，按照每人每月救助标

准发放救助补贴，用于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生活救

助、医疗救治、街面救助、临时安置、未成年人社会

保护、购买社会服务等救助费用支出，确保流浪乞讨

人员的及时得到救助救治与保障安置，维护流浪乞讨

人员基本权益。

1.为全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

食宿、疾病救治、协助返回等救助，并妥

善安置返乡受助人员。

2.较好地保障了我区长期滞留人员的基本

生活，保障了全区流浪乞讨人员的医疗救

治，对维护我区和谐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

同时较好地保障北京西站地区的救助工

作，维护了西站地区的安全稳定。按照需

求为站内长期滞留人员购买了照料服务，

切实维护了救助人员的合法权益。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

析及改进措

施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求助的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率
100% 100%，1562 人 10 10 无

长期滞留人员保

障人数
约 90 人 87 人 10 10 无

质量指

标

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工作质量严格

按照相关文件精

神执行

优 100%，优 5 5 无



受助流浪乞讨精

神病人医疗及安

全保障覆盖率

100% 100% 5 5 无

受助流浪乞讨精

神病人基本生活

保障率

100% 100% 5 5 无

长期滞留人员托

养安置有效性
100% 100% 5 5 无

时效指

标

救助发放频率
按照政策要

求，按月发放

100%，按月发

放
5 5 无

受助人员救助情

况当日录入全国

救助管理信息系

统率

≥95% 100% 5 5 无

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及时率
100% 100% 5 5 无

成本

指标

经济成

本指标

长期滞留人员照

料服务成本
2200 元/人*月 2200 元/人*月 2.5 2.5 无

日常救助人员照

料服务成本
72 元/人*天 72 元/人*天 2.5 2.5 无

救助人员用餐成

本
15 元/人*天 15 元/人*天 2.5 2.5 无

站外托养人员照

料成本

100.5 元/人*
天

100.5 元/人*
天

2.5 2.5 无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帮助查明身份滞

留流浪乞讨人员

返乡情况

及时送返
100%，及时送

返
3 3 无

流浪乞讨困难群

体的基本生活权

益得到保障

优 100%，优 3 3 无

流浪乞讨人员对

相关政策的知晓

率得到提升

优 100%，优 3 3 无



为自愿前来救助

站或由公安等部

门护送至救功站

的传销解救人

员、打拐解救人

员、家暴受害者

等提供临时救助

服务率

≥95% 100% 3 3 无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建立“物质+服

务”的社会救助

模式，满足困难

群众的多元需求

效果显著
100%，效果显

著
3 3 无

流浪乞讨困难群

体的基本生活权

益得到保障

优 100%，优 3 3 无

流浪乞讨人员对

相关政策的知晓

率得到提升

优 100%，优 3 3 无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受助流浪乞讨人

员满意度
≥90% 95% 4 4 无

总分 100 100


